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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芦淞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2020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我中心主要履行公共卫生职责，掌握辖区内妇女儿童健

康状况，控制孕产妇及 5 岁以下儿童死亡，为辖区内妇女儿

童提供育龄妇女保健、围产保健、儿童保健等服务。受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承担辖区内妇幼保健、母婴保健、计

划生育技术人员的培训和技术支持工作，承担出生医学证明

的发放管理工作；负责对本辖区内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开展妇

幼卫生计生服务质量的检查、考核与评价。负责对幼儿园、

托儿所的卫生保健工作进行评估和监督；负责对入园、入托

儿童、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卫生保健的监督管理。承担计划生

育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优生指导、信息咨询、随访服务、

生殖保健等工作。普及妇幼保健科学知识，配合有关部门落

实各项保健措施。负责开展孕前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免费婚

前医学检查、免费优生优育检查等工作。负责全区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信息收集、统计、整理、分析、质量控

制和汇总上报工作。

二、机构设置

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 14 人，实有人数 14 人。根据上

述职责，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设 7 个内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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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公室 督促检查工作制度的落实、会议的组织和党

务工作的办理；负责文电、财务、保密、档案、信访、后勤

服务等工作；负责单位的干部人事、考核奖惩等工作；组织

实施目标责任综合考评工作；承担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

传与咨询工作。

2、妇女保健股 开展妇女保健的预防、诊断、治疗工作，

负责免费婚检、叶酸发放、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艾滋

病、梅毒、乙肝母婴阻断等公共卫生项目；开展免费孕产妇

高危筛查、妇女病普查普治工作；做好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

工作；负责组织区围产协作组对孕产妇死亡病例进行讨论；

认真执行围产保健管理办法，掌握辖区围产保健管理情况；

定期召开妇幼工作例会，制定全区各级各类妇幼保健人员业

务培训计划，举办相应的培训班，提高基层业务素质；负责

全区妇女保健业务指导工作，对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

生院进行业务督导和考核。

3、儿童保健股 拟订并组织实施基层儿童保健服务年度

考核工作细则；督促、检查、指导卫生院、幼儿园、托儿所

的保健工作落实情况；对基层儿保专干和托幼机构卫生保健

员开展业务技能培训；负责免费婚前健康检查登记、男科检

查；负责组织区儿童保健协作组对出生缺陷病例、五岁以下

儿童死亡病例、围产儿死亡病例进行讨论，做好相关记录，

及时进行分析，提出可行性的干预措施；承担全区医疗机构

出生医学证明的发放和补发工作；承担国家级五岁以下儿童

营养和健康监测的审核工作；负责全区托幼机构入园、入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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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及其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开展新生儿窒息复苏培训和

督导；负责听力筛查、疾病筛查的督导和培训；开展儿童口

腔保健和视力保健工作。

4、信息股 依法依规开展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的收

集、整理、审核和上报等工作；负责全区医疗机构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的妇幼卫生信息管理、督导及考核；掌

握全区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基本情况及妇女儿童的主要健康

状况指标，开展主要指标动态监测；做好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和国家级、省级监测项目信息的上报工作；不断完善辖区内

妇幼卫生信息的收集、整理、汇总分析、上报工作，为单位

领导及上级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5、计划生育股 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优生优育指导；

负责全区内符合条件的育龄对象的免费孕前优生检查、优生

评估，以及高风险随访工作；负责优生优育咨询和检测工作，

按照有关规定推广优生优育新技术和新方法；负责培训本区

各级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业务人员；负责基层计划生育干部

的培训，加强业务指导；组织、指导区、镇、村三级开展计

划生育生殖健康教育工作、孕前优生检查随访工作；在上级

行政部门和业务单位的指导下，进行专题调研、参与科研工

作等；负责组织区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量监控工作和监督

检查乡、村两极计划生育工作。

6、医技股 负责免费婚前检查、高危孕产妇筛查、妇科

病检查、幼儿体检、幼师体检、优生优育等各项检查的化验

和结果评定；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不定期检查、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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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儿童保健和妇女保健检验技术操作常规

的执行情况；开展基层妇幼专干及检验人员的技术培训；承

担控制采血、B 超、心电图、影像学检查等项目；负责保管、

维护实验室仪器设备。

7、健康教育股 负责本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的宣传教

育；以多种形式开展孕期保健、围婚期保健和计划生育基础

教育等健康知识和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拟订全区妇幼

保健健康教育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健康教育网络的组

织管理、技术指导和督导考核；负责健教栏目、专栏、电视

网络及标语宣传和会议会场的指导设计等工作；组织单位医

务人员参与各级社会性健康教育活动；组织单位医务人员的

健康教育培训和辖区医疗机构健教员的业务培训。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株洲市芦淞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属株洲市芦

淞区卫生和健康局二级机构，财政独立核算单位。因此，纳

入 2020 年部门预算公开范围的只有部门本级。

四、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2020年株洲市芦淞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公开的

部门预算为局机关预算。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

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归口

管理、面向全区分配的专项经费。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7.0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7.07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274.07 万元，部门专项支出 43 万元。

（一）收入预算： 2020 年年初预算数 317.07 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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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17.0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

上年结转 0 万元。

（二）支出预算：2020 年年初预算数 317.07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274.07 万元，部门专项支出 43 万元。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2020 年度本单位年

初预算数为 317.07 万元，比上年增加 8.69 万元，主要原因

是人员工资福利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2020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08.38 万元，具

体安排如下：

（一）基本支出

2020 年年初预算数为 274.07 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

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

包括基本工资 51.03 万元、津贴补贴 38.49 万元、奖金 31.72

万元、社会保障费 36.59 万元、公积金 17.24 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 69.46 万元、公用经费 29.54 万元等。

（二）项目支出

2020年年初预算数为 43 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

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

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其中：

（1）妇幼物业管理专项 25 万元。主要用于重点民生工

作实施过程中组织、宣传、督导培训、临聘人员工作资等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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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幼机构管理专项 5 万元。主要用于免费托幼机

构中幼师体检费用。

（3）免费婚前医学检查专项 13 万元。主要用于辖区内

结婚对象免费婚前医学检查费用。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20年度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

七、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本部门 2020 年年初预算机关运

行经费共安排 29.54 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 1.54 万元，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二）政府采购预算：2020 年年初预算数为 1.42 万元。

包含：复印纸 0.46 万元、鼓粉盒 0.56 万元、粉盒 0.4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情况：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部门共有办公及业务用房 800 平方米；车辆 1 辆，其中服

务性用车 1 辆；单位价值 200 万以上大型设备 0 套。2020 年

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预算安排购置价值 200 万以上

大型设备 0 套。

（四）预算绩效目标：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实行

绩效目标管理，纳入 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

为 317.0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74.07 万元，项目支出 43

万元（具体绩效目标详见附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等经费预算：

2020 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3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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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万元。2014 年上级调拨服务性用车数 1 台。2020 年“三公”

经费预算较去年减少 1.7 万元，主要是公车改革后，减少公

车 1 台，费用也随之减少。

（六）会议费、培训费预算：

2020 年预算安排会议费 1 万元，主要是年终和年初总结

和工作部署会议。

2020 年预算安排培训费 1 万元，主要包括上级业务培训

和本级业务培训。

（七）其他事项。本单位 2020 年预算未安排政府性基

金收支预算；未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收支预算。

八、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 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

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

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即通常所指的“财政收入”，按照 2015年 1月 1日起施

行的新《预算法》，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区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由地方收入、上划中央收入、上划省级收入三部分

构成。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

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

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

以收定支。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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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

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

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

支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

收支平衡。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

（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八）机关运行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

（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

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

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费及一般设备购置

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